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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福建省消费者权益保护

委员会关于共同打造“放心直播间”

促进直播电商健康发展的倡议书

为规范直播营销行为，提升直播间商品和服务质量，增强消费者安全感与获得感，营造安全、透明、诚信的直播消费环境，推动福建直播电商行业规范健康发展，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福建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决定发起“放心直播间”承诺活动。我们向直播间运营者等直播市场主体发出如下倡议：
一、坚守合法合规底线，主体资质真实可靠
直播间运营者应当在其直播间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营业执照信息、与其经营业务有关的行政许可信息，或者相关信息的链接标识等真实有效的信息。直播间运营者需对直播营销人员的身份信息及从业资质进行严格查验与核对，确保其身份信息真实有效、从业资质符合相关合规要求。

二、恪守正确价值导向，管理规范严谨有序
坚持正确导向，不存在使用或者变相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国歌、国徽等违法行为，并且遵循社会公序良俗。直播间运营者加强直播间秩序管理，依法依规设置账号、头像、简介和直播间标题、布景、道具、商品展示等，不含有违法违规信息，不以暗示等方式误导消费者。直播间运营者对直播间互动内容进行实时管理，及时处置违法违规信息。

三、严把商品服务质量，全程可溯保障品质
直播间运营者应当依据法律、法规对直播商品或服务进行准入把关，强化对直播选品、营销用语等的审核把关，并留存相关记录备查。直播间销售商品为具备较高品质和性价比的优品，比如福建特色农产品、地理标志商品等。遵守《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确保销售的产品的标识符合《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不掺杂、掺假，不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等。对列入网售重点产品质量安全赋码核验的试点产品，应当核验产品赋码信息的完整性、真实性，自觉售卖赋码产品。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保销售的食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及相关管理规定。
四、秉持诚信营销原则，真实透明传递信息

遵守《反不正当竞争法》《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不实施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不编造、传播虚假或者误导性信息，不发布虚假广告、虚假商业宣传等。

五、确保价格公开透明，杜绝欺诈保障权益

直播间运营者应遵守《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规定，以显著方式进行明码标价，公开标示销售商品的品名、价格、计价单位，及提供服务的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和价格或者计价方法。采取折价、减价等促销方式的，应当标明被比较价格、实际销售价格等价格信息，被比较价格信息应当真实准确。

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尊重创新维护公平

直播间运营者应遵守《商标法》《专利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销售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商品或者提供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服务。直播营销平台应当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与知识产权权利人加强合作，依法保护知识产权；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侵犯知识产权的，应当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措施。
七、完善售后服务体系，高效响应消费需求

直播间运营者应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的规定，诚信经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强制交易；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真实、全面地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相关信息，保障消费者享有知悉商品或服务的真实情况及自主选择的权利；落实网购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制度，不擅自扩大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商品范围；以显著方式对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商品进行标注，提示消费者在购买时进行确认，不将不适用无理由退货作为消费者默认同意的选项；未经消费者确认，经营者不得拒绝无理由退货。积极加入“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和“在线消费纠纷解决（ODR）”机制，促进消费纠纷源头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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